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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腰傣社会及其“月亮姑娘”仪式为例

对特纳理论的检验

吴 乔

本文通过对中国云南花腰傣社 会 结 构 的 展 示，以 及 对 花 腰 傣“月 亮 姑 娘”仪 式 的 描 述 和 分 析，

检验了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过渡仪式理论，并用认知论的研究视角及信仰理论与其进行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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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结构／反结构与过渡仪式

人类学 对 结 构 的 研 究 可 谓 贯 穿 学 科 的 始 终。美 国 人 类 学 家 维 克 多·特 纳（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是这方面的名家之一。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他先后出版了《象征之林》、《仪式过

程：结构与反结构》、《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等多部专著，①提出了一系列

相关理论。其中，仪式的结构性分析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力。②

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以下简称《仪式过程》）一书中，特纳沿袭并创造性地发展了

范·杰内普（Ａｒｎｏｌｄ　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有关过渡仪式（ｒｉｔｅｓ　ｄ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的研究思路，系统而全面地

展示了自己的过渡仪式理论和社会结构观点。范·杰内普认为，过渡仪式具有三段式发展模

式：分离、阈限和重新整合。其中，“阈限”（ｌｉｍｉｎａｒｙ）是其创立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指仪式的参

加者在仪式过程中处于一种门槛上的状态，不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分类体系中。特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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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南北方族群原生信仰比较研究”的资助。

参见［美］维克多·特纳著、赵玉燕等译：《象征之林》，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

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美］维克多·特纳著，刘珩、石毅译：《戏剧、场景及隐喻：人

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特纳身后，有不少学者将其理论应用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如 现 代 社 会 的 政 治 运 动、体 育 盛 会 等，也 都 展 现 出 了

相当的解释力。中国学界接触特纳理论较晚，但接受程度颇深，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者使用这一理论对中 国 田 野 中 的 具 体

案例进行分析。



基础上加入了新的视角，揭示了仪式过程中的“结构与反结构”。特纳认为，任何仪式过程，首

先在于将仪式参加者从原有的社会身份中剥离出来，将他们置于一种无差别的、身份混同的状

态，是谓“交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仪式期间，原有的社会结构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失，乃至被

颠倒，即原来身份低下的人变得高高在上，而原来身居高位的人却表现得谦卑自抑，是谓“反结

构”（ａｎｔ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仪式结束时，人们重新回到既定的社会身份秩序中。在《仪式过程》中，

特纳宣称过渡仪式理论具有普适性：“尽管我们此处所关注的焦点是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但是

有一点很清楚：整体性的范围、交融和结构，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与社会的各个时期与各个层面

之中。”①

特纳不仅考量了仪式这种特殊现象，还为仪式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找到了原动力。《仪
式过程》中说，任何一个社会，不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前工业社会中都存在结构，这是人类之所以

为人类的根本。② 在结构中，个人受到角色、关系和规则的束缚。因此，有结构，就有结构性对

立，就会有不满和冲突。身处低位的人总试图抗争，而高位者也需要释放压力。在结构性社会

中，过渡仪式起到了“净化”结构的作用。通过仪式中身份的混同、结构的倒置及高位者的降

尊，经过短时期的交融状态和反结构状态，社会得以重新整合人群，再次回到秩序和结构之中。

特纳理论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述：结构→张力→过渡仪式，倒置结构→消解张力→维系结构。

在这里，仪式被看作结构性冲突的产物，也是结构的反向平衡器。这也正是《仪式过程：结构与

反结构》书名的含义所在。可以说，特纳开创了社会结构的“结构动力学原理”。他还指出，结

构和交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他甚至以此来定义“社会”：“……社会是一种过程———一种

辩证的过程，其中包含着结构与交融先后承继的各个阶段。”③

概言之，特纳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对立的社会结构普遍存在，结构需保持动态平衡；过
渡仪式与“交融”、“反结构”具有普遍性；结构性张力是产生仪式（过渡仪式）的原动力。

“仪式研究”现已成为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对特纳理论进行修正、补
充或证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用笔者近年来在中国云南花腰傣社会中发现的案例，尝
试对特纳理论进行检验。花腰傣是汉族对几个各有自称的傣族支系的他称，取名于其传统女

装中艳丽的花腰带。这个群体现有８万多人，居于云南元江河谷，从明朝即开始“改土归流”，

受中央政府的统治。传统上，花腰傣为水田稻作的农业社会。与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地的傣族

相比，花腰傣的文化独具特色。他们无文字，有语言，但不能与其他傣族支系（如西双版纳和德

宏的傣族）通话。他们的服装、建筑模式独特，最大的文化特性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受到佛教影

响，至今仍保存了自身的古老传统信仰。从２００６年起，笔者在花腰傣地区进行了累计１６个月

的田野调查，绘制了涵盖５００名在世人口的详细谱系，拍摄和记录了以年为周期发生的各种仪

式，翻译了近百万字的口传经文。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二、花腰傣概况：结构隐伏的社会

整体而言，花腰傣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这是一个结构性力量微弱，张力微小，温和而宽

７４

社会结构与过渡仪式　

①

②

③

［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１１４页。

参见［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１４１页。
［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２０６页。



容的社会。人类学经典著作中，常常用政治级序、亲属集团、宗教等级、社会性别、年龄分层等

角度来考量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对立，并由此得出结构对立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结论。相比之下，
花腰傣却是一个不存在明显结构对立的社会。

花腰傣的周边族群如彝族、哈尼族等，多有明显的政治级序。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族

支系，有“召勐”、“寨老”等本民族的政治统治体系。在花腰傣人中，没有贵族、平民、奴隶的政

治身份设定，也没有超出社区（寨子）的社会组织。查阅明代和清代的地方志可知，“改土归流”
几百年来，花腰傣人受到汉族官员的统治，缴纳贡赋，提供劳役，无人通过科举为官，也没有人

受中央政府册封为土知府、知县。从政治地位看，在傣寨中，人与人之间没有明显的身份差异。
亲属制度方面，和花腰傣为邻的彝族有集团间的联姻，有女性流动方向固定的“外婚制”规

则，花腰傣则无此习俗。笔者通过访谈得知，他们的乱伦禁忌名义上以父系为基准，推至无穷，
但研究其家谱记录可知，实际上被计算的只有三代。花腰傣也没有类似传统汉族氏族、宗族或

彝族“家支”等血亲纽带的社会组织。总体上，亲属关系的联系纽带并不紧密。无论是择偶，还
是结成经济与社会事务上的互助关系，个人的自由度和灵活性都很大。

花腰傣有着所谓“多灵论”的传统信仰体系，有数量众多的巫师和内容丰富的口传经文。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就是对此信仰的践行。这种信仰为全民所奉行，没有排他性的宗

教组织，也没有不同的教派。巫师并不脱离世俗生活和生产，没有复杂严格的教阶等级。做女

巫①不存在血缘或世系传承方面的限制。女巫之间没有师承，没有组织，没有上下级关系。另

外，虽说男人一般不做与灵沟通的工作，但是如果某个男人愿意干，也不会被人们视为性别错

乱或受到歧视。② 如果个人公开反对整个族群的信仰，也可以被宽容。对许多传统社会来说，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宗教方面唯一可说得上“职位”的是管寨女巫。每个寨子的众多女巫

中，只有一人担任管寨女巫，负责在全寨性的集体仪式上念诵经文，跟社区主管 之 灵③沟 通。
但她并不统辖寨内的其他女巫，没有支使或委派别人的权力。每个寨子至少有一个成年男子

担任“社头”，负责在社区仪式上宰杀牺牲和主持祭祀。但社头仅仅是祭祀主持人，这个职位并

不赋予其在日常生活中凌驾别人之上的权力。
花腰傣的寨子布局，中间是公共空间———寨心，周围是平行排列的四四方方的土掌房。无

论是管寨女巫还是社头，其房屋结构和位置与他人没有区别。需要对全寨人家排序的公共活

动，如“撵寨子”驱邪仪式，④或者社区祭祀的助手———“猪头”⑤的轮岗，都是从寨子北门向南门

直线顺序排列。人们生活的方位空间体现不出高位和低位，或者中心与边缘的差异。
笔者在花腰傣田野调查期间绘制了傣寨的布局示意图。⑥ 在绘制过程中，曾向一个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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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腰傣语称女巫为“ ”，笔者音译作“雅嫫”；相对应，男巫称为“ ”，笔者音译作“布嫫”。

花腰傣女性巫师数量众多。已婚且有子女（这是必要条件）的 妇 女，超 过 半 数 是 女 巫。男 性 作 巫 师 的 很 少，但 并 非

受到禁止。今天的嘎洒坝子仅有两个男性巫师，其中一个还做过管寨巫师。

花腰傣语称为“ ”，这个词大致涵盖了汉语中“神、鬼、灵”三个概念，笔者音译为“批”。在花腰傣看来，人 死 后 会

成为“批”，被子女供养在家的称为“家批”，寨子的主管之神叫“社批”，住在天上掌握人的生命的大神咪冒咪娲是一个“女 性

批”，为巫师所驱使的叫“巫批”。在本文的案例部分，为简约直观，译为“灵”。

这个仪式上，管寨女巫要将寨子里所有人家挨个都打扫一遍，以驱除邪祟。

花腰傣每个寨子都有“社头”。不少寨子还设有社头的助手，叫做“猪 头”，因 其 协 助 社 头 购 买 和 宰 杀 用 于 祭 祀 的 猪

而得名。社头通常终身不换，而猪头则每年变更，由寨中各家轮流出一名男性担任。

参见吴乔：《宇宙观与生活世界———花腰傣的 亲 属 制 度、信 仰 体 系 与 口 头 传 承》，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版，第

３２页。



老人请教他家的“上、下、前、后”各家的情况。老人回答说，一个寨子中邻居家相对自家的位

置，不论实际方位是高是低、在哪个方向，也不论离“寨心”和“寨门”是远是近，都只说“旁边的

一家”，而不用“上或下”、“高或低”、“前或后”来表示。
花腰傣父母几乎从不打骂孩子。这里也看不到婴儿期严格的排便训练。儿 女 到 了 青 春

期，可以自由结交异性，父母不作干预。在花腰傣最著名的神话《朗娥桑诺》中，还专门有劝诫

父母不可禁制儿女自由相恋的段落。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即使是由父母安排的婚姻，如果

子女强烈不满，就可根据自己的意愿离婚。在日常生活中，家中的长辈对于晚辈，几乎从不发

出强制性的命令。
在笔者所做的５００名在世人口的谱系记录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结婚的老人，离婚的比

例非常高。超过半数的老人有离婚经历，近三分之一的人离婚不止一次。究其原因，得到的回

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其中一方或双方对父母安排的配偶不满意。如果男子不喜欢父母安排

的妻子，他会赶她回娘家；而如果女子不喜欢父母安排的丈夫，她会带着被褥跑回娘家不再回

来。笔者曾询问一名离过三次婚的７３岁花腰傣老妇人：“你抛弃了父母为你安排的丈夫，父母

不反对吗？”她回答说：“子女不愿意过，父母也没办法。只好为我再找别的夫家。”
与某些传统男权社会不同，花腰傣男人没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丈夫打骂妻子的例

子极为罕见。这个社会也没有明显的男尊女卑观念与性别偏好。两性的社会分工也不是特别

明显。在性爱环节，两性都可以主动向异性示好，也都能拒绝对方的追求。一个家庭的生产安

排，以及现金、实物财产的管理，是控制在丈夫手中，还是妻子手中，无一定之规。
关于花腰傣的“两性分工”，笔者访谈了很多人，但很难找到习俗规定不准男性从事或不准

女性从事的工作。其他一些民族中通常认为只有女性才能做的工作，如做饭、带孩子等家务劳

动，花腰傣男女都做。笔者就亲见过多个比寻常女性更精于家务的男子。在笔者查到的清代

康熙、道光和民国时期的《新平县志》之中，都有花腰傣“男子抱儿炊灶”的记载，可见此俗自古

有之。其他不少民族中通常认为男性才能做的工作，如驾牛犁田、上山砍柴、宰杀牲口等，花腰

傣男女都可做，并无性别禁忌。调查中，笔者也找到了当地人中只属于一个性别的工作，织布

绣花只是女人的事，下河捕鱼只是男人的事。对于绣花，笔者的访谈对象说一直是女人在干，
但如果某个男人愿意干也可以；对于下河捕鱼，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女人力气小，河里拉网会被

大水冲走。这种只属于一个性别的工作，在当地人中并不多见。
从政治、宗教、亲属制度、社会性别与年龄级序等方面来评判，可以说，花腰傣人在思维模

式方面的结构性对立并不明显，在社会组织方面，结构隐伏、张力微弱。
花腰傣案例能否归入特纳的解释体系？特纳的《仪式过程》一书，强调了结构在人类社会

中的普适性。同时，特纳也列举了人群内部差别微小，或者说无差别的许多“无结构”个案，如

以色列的“吉布兹”，“万圣节前夜”的一些西方国家。特纳解释说，这些都是在“结构”的大背景

下出现的“交融”。“交融”必须在“结构”的大背景下，在“结构”的间断期间出现，随后社会又回

归“结构”。“无结构”的交融状态无法长期单独存在。“无结构的交融虽然能够把人们联合在

一起，但只能持续非常之短的一段时间 ”，因为“交融本身会发展自己的结构”。方济各会和毗

湿奴 信 仰 团 体 在 创 始 人 辞 世 之 后 都 很 快 脱 离 平 等 的 初 衷，发 展 出 财 产 和 等 级，就 是 典 型 例

子。① 特纳列举和分析这些个案，说明了这些“无结构”的案例，都能纳入他的解释体系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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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削弱其“结构普遍性”的观点。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到，花腰傣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花腰傣社

会结构隐伏的状况，存在了很长时间，不是临时现象。这是有文献（汉文典籍）支持和口述史证

据的。花腰傣社会是一个特纳理论所未能涵盖的反例。一个社会是可以在结构隐伏的状态下

长期稳定存在的。
在《仪式过程》中，特纳还指出，结构性张力若积压到危及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调和

张力的“仪式”。那么，不需要化解结构性对立，即不需要“泄压阀”的花腰傣社会，仪式应该并

不多见。但事实恰恰相反，花腰傣社会中各种“仪式”①多得出奇。在花腰傣人的生活中，以个

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仪式三天两头就会举行一次，而以社区（寨子）为单位的大型集体仪

式每年也会举行多次。每个花腰傣人都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金钱和物资。仪式在花腰

傣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月亮姑娘”仪式：过渡仪式理论的检验

如前所述，特纳理论其实提出了过渡仪式的“结构动力学”原理：结构必然会带来张力，张

力的积累会侵蚀结构，而通过过渡仪式暂时性地倒置结构，张力得到释放，结构也就恢复了“健
康”。在这一点上，花腰傣社会的案例与特纳理论并不矛盾。既然花腰傣是一个没有明显结构

性对立的社会，这个社会中也就没有强烈的结构性张力，自然也就没有“反结构”的动力。因

此，没有过渡仪式也就顺理成章了。若套用特纳结构动力学原理的三段式命题，即结构→张力

→过渡仪式，那么，花腰傣案例恰恰是它的逆否命题：无结构→无张力→无过渡仪式。两者是

等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花腰傣社会缺乏过渡仪式的事实，并没推翻特纳“结构与反结构”的
动力学基础，相反可能对此有所加强。但是，具体到仪式的发生原理和有关解释，整个花腰傣

文化呈现出来的社会事实与特纳理论则不大合宜。例如，“月亮姑娘”仪式就难以用特纳理论

来解释。
“月亮姑娘”仪式是以社区（寨子）为单位举行的集体仪式。在这个仪式中，降临到人们身

上的灵叫做“月亮姑娘”（因这些灵居住在月亮之旁、星星之侧而得名。虽然名为“姑娘”，但后

文中将会看到，它们并非都是年轻女性，而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该仪式属于多年才举行一

次的大型活动。举行时间在当年的“撵寨子”和首次“祭社”仪式之后，即傣历五、六月（相当于

农历二月或三月）月圆的前后几天。在比较正式的情况下，“月亮姑娘”仪式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叫做“鸡笼姑娘”，是专门为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们举办的。活动的主要道具是

用竹编鸡笼套上传统女装做成的一个假人。这也是该仪式被称为“鸡笼姑娘”的主要原因。连

续三个夜晚，管寨女巫和社头妻等成年妇女带领全寨的女孩子在舞场上念唱召灵的韵文，拽着

“鸡笼姑娘”的腰带跳动。社头则带着男孩子们挨家挨户转遍整个寨子。这些男孩子念唱驱邪

的童谣，用木头叉子撞人家的门，装成小狗在门口打滚，用这种方式为每户人家驱赶恶灵。作

为回报，每户人家也会为这群孩子准备一个鸡蛋和一点现钱。社头替这些男孩子把东西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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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评判仪式活动的多寡，必须先对“仪式”下定义。遗憾的是，人 类 学 界 至 今 没 有 一 个 清 晰 的、公 认 的、操 作 性 的 仪

式定义。特纳有过类似“仪式”定义的话语：“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

定性正式行为。”（［美］维克多·特纳著、赵玉燕等译：《象征之林》，第２３页）但未得到普遍公认。事实上，在“仪 式 是 与 日 常

生活不同的状态”这一点上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人类学者在田野中总能或清晰或模糊地从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区别出“仪

式”来。



起来。三夜之后的第四天白天，社头带领男孩子们来到寨子外面的“撵寨社树”下，将收集来的

食物煮熟，献祭社树之灵，然后聚餐。管寨女巫和社头妻则带领女孩子，煮好节庆专用的“黄糯

米饭”，在舞场上献祭和遣送“鸡笼姑娘”，然后也聚餐一顿。“鸡笼姑娘”仪式就此结束。

之后就是成年妇女的“月亮姑娘”仪式，也持续三个夜晚。天黑之后，全寨的妇女都聚集在

约定的舞场上。在管寨女巫主持下，一个妇女摇动一根绑着飘带的长竹竿召灵。女人们围成

圈子，齐声念唱请“月亮姑娘”下来的韵文。有过“降灵于身”体验的女人则手持一把撑开的花

纸伞，站在前排。随着召灵的齐唱，很快就有灵“降临”一些妇女的身体。她们发出一声声呜

咽，冲出队列，唱跳起来。已被附身的妇女则用歌唱向周围站着的妇女邀约，被感染的女人越

来越多。不久许多女人进入执迷状态，疯狂地又打又闹又唱又跳，将许多花伞打得粉碎。有的

妇女也因剧烈地跳闹而披头散发、衣衫凌乱。那些未被灵附身、保持清醒的妇女则尽力在一旁

扶持着癫狂的女伴儿。经过一阵喧嚣和打闹之后，被灵附身的妇女在舞场中间预先摆好的桌

椅上坐下来，扶持她们的女伴儿坐在两旁。有灵上身的妇女开始一对一对地进行“情侣对歌”。

因为身为情侣的男灵女灵分别降临到了她们身上，所以她们要扮演情哥情妹的角色。对歌用

“女”问“男”答的方式进行，具有大致固定的套路。“情妹”总是羞涩婉转半推半就，而“情哥”则
表现出男人的急迫。对唱往往持续一两个小时。对唱的高潮叫做“猜果子、猜虫子”，是一种猜

谜游戏。情妹唱出谜面，要求情哥唱出谜底，才让“他”跟自己亲热（当然，实际上“情哥”们基本

都能猜出来，因为对唱的内容基本上是套路化的）。情侣们一问一答，旁观的妇女露出了心领

神会的微笑。这样的对唱往往持续到深夜。结束的时候，妇女们一起高唱遣送“月亮姑娘”的

送灵调，将“月亮姑娘”送走。那些被灵附身的妇女“醒”了过来，她们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对

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一无所知。别人告诉她们刚才做了些什么，她们也不禁哑然失笑。在这

个活动中，被灵附身的人基本都是女性。① 不管被灵附身时如何疯狂，“醒来”之后，女人们都

坚称对当时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们认为，所有的举动都是灵的所为，不是她们自己的意愿。

跳“月亮姑娘”时，执迷状态下的妇女们挥舞花伞狂舞乱打，往往皮破血流，受伤不轻，但处在灵

附身状态中的她们感觉不到疼痛。虽然在第二天清醒的时候她们也会意识到伤口的严重性，

但仍然乐此不疲。即使平时非常内向柔顺的女性，也会热烈地投身到这个活动中。在这个场

合，即使举动再“狂野”，也不会被视为失态。三天的狂舞纵歌之后，即第四天白天，寨子里的每

家每户要凑集食物和钱，置办一顿丰盛的晚宴。晚宴由管寨女巫主持，给“月亮姑娘”献祭食

物，合唱送灵歌，再次恭送“月亮姑娘”之灵回到天上。“月亮姑娘”仪式就此结束。

对不少花腰傣女性来说，从年轻姑娘到成年妇女，从普通人到通灵女巫的成长过程中，跳

“月亮姑娘”是其初次“感灵”体验。她们在长辈女性的带领下，在集体狂热氛围的感染中，说

话、唱歌、跳舞，第一次体会到灵降临在人身体里的震撼，第一次让灵通过自己的身 体。在 跳

“月亮姑娘”时，被灵附身的女子是在不自觉地（至少她们宣称是无意识地）行动着。她们与灵

沟通的能力，会越来越熟练和具有自控性。在通过女巫特定的修行仪式之后，她们中会有人最

终成为一个成熟的女巫，具有完全自觉操控巫师之灵的能力，能在召唤巫灵降临自己身体的同

时仍保持清醒。从这一点来看，“月亮姑娘”仪式往往成为一个花腰傣女性“宗教职业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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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前文所述，花腰傣人中通过灵附身及修行仪式成为巫师的 基 本 都 是 女 性。整 个 嘎 洒 坝 子 有 数 千 女 巫，却 只 有 两

个男巫。笔者拍摄过的一次“月亮姑娘”仪式中，这两个男巫中的一个就被灵附身，跟一群女性一起唱跳。有意思的是，他扮

演的是“情妹”角色，因为他附身的是一个女性“月亮姑娘”之灵。



“初体验”。
花腰傣人说，跳“月亮姑娘”有助于整个寨子保持丰产，能让庄稼丰收、牲畜繁盛、人口兴

旺。另外，如果某家的孩子身体不好，或女性生育力差，他们还会特意拿衣服出来给鸡笼假人

穿，活动结束后再把衣服拿回家，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和女性生育能力的提高。
无论对哪个流派的人类学者来说，上文所描述的事件都是一次典型的“仪式”，而且它有点

像一次典型的特纳理论意义上的过渡仪式。例如，“月亮姑娘”仪式中有非常明显地从一种状

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妇女们在灵附身之前处于正常状态，其后经过“召灵合唱”而被灵附

身。灵附身后，表现出激烈和癫狂的举动，其行为与日常状态大不相同。仪式结束时，用“送灵

合唱”让灵离开她的身体，又回到了日常生活状态。在日常生活状态中，妇女们声称完全不知

道自己被灵附身的时候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她们说，那都是灵的所作所为，与本人无关。从

正常状态进入仪式状态，再从仪式状态回到正常状态，这种转换在举行仪式的三个夜晚反复上

演，表现得十分清晰。
但是，状态转换并不意味着社会身份的转换或颠倒。前文已述，首先提出过渡仪式的杰内

普，其理论核心在于“阈限”，即社会身份的剥离；而特纳的过渡仪式理论核心则在于“交融”、
“结构与反结构”，即身份混同和社会关系的颠倒。在“月亮姑娘”仪式上，那些作为观众的男

性，以及未被灵附身的女性，他们的社会身份在仪式中没有变化，与平时一样，能够认识到亲

属、朋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例如，灵未附身的女性会主动上场去扶持处于癫狂状态的妇

女。如果别人问她们为何这么做，她会说这个癫狂者是她的亲戚，或者好友，她们应该扶持她，
免得她在灵附身的狂乱中跌倒弄伤。而那些被灵附身的女性，也并不符合“阈限”、“交融”、“反
结构”的要义。在花腰傣看来，被“月亮姑娘”之灵附身后的一切所为，都是灵发出的。灵离开

后，这个女人如梦初醒的表情，以及对刚才的所作所为全然不知的说辞，都是这一观念的表达。
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女人在仪式期间确实从原有的社会身份中剥离了出来，她变成了灵。但

是，这并非一种混同的无差别的“交融”状态。事实上，附身的灵有很多个，各自表现不一。例

如，有的灵会唱小调，有的会狂跳，有的声称会看风水、治疗疾病，还有的只会摇头却唱不出来。
另外，在最大的重头戏———情侣对唱阶段，所有的灵分为两类身份：情哥和情妹。这个身份的

区分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对唱的高潮———“猜果子、猜虫子”阶段，按照固定套路，出谜面给

对方猜的一定是情妹（女性灵），而听了谜面后猜出谜底的一定是情哥（男性灵）。半推半就，说
对方猜不到就不得一亲芳泽的，一定是情妹；而急切无赖，说不管猜得到猜不到都要亲昵的，一
定是情哥。身份角色绝不会倒过来。因此，简单来说，仪式期间，就是一群灵的身份取代了一

群人的身份，但这些灵的身份是有显著差异的，并非“交融”状态的混同。
更重要的是，这种仪式中找不到“反结构”的成分。如前文所说，花腰傣社会结构隐伏。但

是，一些基本的社会身份的对应和对立，或者说结构，还是存在的。例如，核心亲属关系中的亲

长与子孙，一个寨子里的普通女巫和管寨女巫，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夫妻或情侣关系等。在

“月亮姑娘”仪式中，那些被灵附身的女子，并没有将这些关系“倒置”过来。没有子女变成父

母，没有普通女巫充当管寨女巫，也没有男性与女性互换角色的现象出现。她们只是变成了形

形色色的灵，又根据灵的性别结成了情侣对子。根据笔者的记录，这种情侣对子的结成与现实

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无关。这种新关系既不是比照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建立的，也

不是将生活中的社会关系颠倒了过来。
在枸树寨２００７年“月 亮 姑 娘”仪 式 的 案 例 中，一 个 中 年 女 人 搂 着 她 的 姨 妈（她 母 亲 的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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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叫她“情妹”，和她亲密不已。还有一个老奶奶抱着她二十多岁的侄孙媳妇，叫她“情哥”，

也唱得不亦乐乎。“月亮姑娘”活动连续举行三个晚上，每个晚上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前个夜

晚被灵附身的妇女在后面的晚上有的不再附身，而此前没有被附身的妇女也有人加入到附身

的队伍中来，情侣对子再次重新组合。在外人看来，哪个角色由哪个人充任，似乎全 无 规 律。

而花腰傣人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哪个灵降临到了哪个人身上。在访谈中她们告诉笔者，情侣对

子组合“是灵来定的，不是人跟人对上的”、“是灵来找灵，不是人约人”。在现实生活中，花腰傣

不论男女，都温柔和顺。男性并不狂野和情绪激烈。被灵附身的妇女的狂野表现，并非体现出

她们已经变成了一般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性形象。另外，当一些妇女在“扮演情哥”时，总有差

不多对等数量的妇女在“扮演情妹”。即是说，仪式参加者按灵的身份组成了男女两性的情侣

对子，并非由女人“反串”成了男人。总之，在这个仪式中，找不到“反结构”的痕迹。

其他众多的花腰傣仪式，如“祭社”、“撵寨子”、“叫亨”、“送恶灵”、“跳门克”（女巫修行仪

式）等，也都不具备“从原有社会身份中剥离”、“置于一种混同的无差别的状态”和“颠倒了日常

生活中的社会结构”的特点。简言之，花腰傣社会中虽然仪式繁多，但却没有“交融”与“反结

构”成分，找不到特纳理论意义上的过渡仪式。在花腰傣案例中，过渡仪式、“交融”与“反结构”

的普适性受到了质疑。

四、进一步探讨：结构与信仰的不同解释视角

特纳认为，两套社会规范产生冲突的时候，就是仪式产生之时。《仪式过程》中曾讲述了著

名的“双胞胎困境”。生育双胞胎使恩丹布人处于一种两条规范冲突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对丰

产和生育的渴望和欣喜，另一方面是对过度生育的恐惧。在亲属制度中，一个新出生的孩子将

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因此，双胞胎的出现引发了一种规范上的冲突。“……双胞胎一出生，

矛盾就随之而来：在数量上是两个，在结构上却是一个；在神秘意象中是一个，在经验所见中却

是两个”。① 因此，恩丹布人举行仪式“Ｗｕｂｗａｎｇ’ｕ”，来抚慰规范的冲突。在花腰傣社会中，笔
者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双胞胎”案例，即亲生兄弟姐妹之间的 “龙凤胎结婚”习俗。花腰傣“龙

凤胎成婚”的情况，在整个人类文化中都较为特殊。花腰傣的“身体再现系统”表明，父亲是孩

子的身体传承者。因此，花腰傣的乱伦禁忌体系禁止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男女之间发生性关

系。同胞兄妹之间的性关系，自然属于被禁行列。但是，一胎生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况，

却一定要让这 两 个 孩 子 长 大 后 结 为 夫 妻。对 此，花 腰 傣 人 自 己 这 样 来 解 释：这 一 男 一 女 的

“亨”，②，就是好得分不开的情侣。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到一个母亲的肚子里，成为男女双胞

胎。所以，当这对男女长大后，要让他们结为夫妻。如此，才是尊重“亨”的意愿，这一家人才能

得到丰产，因为“亨”是丰产能力之源。可见，在生育了“龙凤胎”的情况下，“必须尊重亨的意

愿”这一行为准则，与“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男女不可交媾”这一行为准则产生了冲突。在“龙

凤胎”结婚习俗中，不举行任何特别的仪式。婚礼自然是要搞的，但这个婚礼与普通的婚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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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４５页。

傣语发音“ ”笔者音译为“亨”。这个概念类似英语中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或汉语中的“生命力”。花 腰 傣 人 认 为 包 括 人

在内的一切活物都有“亨”。必须要有充足健旺的“亨”，庄稼才会丰收，牲畜才会多产，人才会健康。人出生和 死 亡，“亨”就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循环。而且，“亨”的性别决定了胎儿的性别。



“龙凤胎”夫妻的婚礼）没有区别。即是说，花腰傣社会里，当两条行为规范产生冲突之时，并不

导致仪式产生，不对双方进行抚慰，而是暂时取消其中的一个规范，按照另一个规范行事。
从前文描述的花腰傣社会结构隐伏和仪式众多的情况可知，仪式并不一定是结构性冲突

所产生的；从“龙凤胎结婚”案例也可获悉，当结构（或规范）冲突的时候，也未必产生仪式。据

此可以判断，结构性对立（或者说规范的冲突）既不是仪式产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从此种意义上讲，前面所述的特纳的有关仪式产生的“结构动力学”解说受到了挑战。或者说，
结构的视角未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该如何理解花腰傣“龙凤胎结婚”的社会事实呢？又

该如何理解特纳理论未能解释的花腰傣“月亮姑娘”仪式呢？

在笔者看来，更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来自认知论（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的视角和“信仰

理论”。认知论是一种不同于结构主义、象征论、诠释论的一种研究范式，它强调人的意识的主

体性，认为观念和认知模式制约着人对外部信息的获取。在《人思之人》一书中，蔡华从认知论

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带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即“信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化事实

决定社会事实，信仰决定行为。① 花腰傣人的一种信仰体系在于，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男女为

“社会血亲”，因此不可婚配；但他们的另一种信仰体系认定胎儿的性别为“亨”所决定，而“亨”
的意愿不可违反，龙凤胎必须结婚。两套信仰体系都存在于花腰傣文化中。但也有迹象显示，
人们对前者不是过于看重。如前所述，道理上讲，父系同源不婚的原则要推导至无穷代；而事

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只遵循三代。花腰傣人自己也说：“不记得（有父系同源亲缘）的，就没关系

了。”即使出现了违反乱伦禁忌的个案（这种情况在笔者的田野中发现了两例），人们对当事人

也未施加什么实质性的惩罚。而对于“亨”的重视，在花腰傣人的生活中则表现得非常突出。
从一个人还是胎儿开始，花腰傣就开始了为他／她举行“叫亨”和“保亨”仪式，这类仪式将贯穿

其一生，在婚礼、生育、修行等重要关头要一次不少地出现，在生命中遭遇危机的时候更是频繁

举行。到人生命终结的时候，还要举行一个大型仪式，将其所有的“亨”送归天上女神处。在花

腰傣社会中，默许情人的存在，不论针对女性还是针对男性，也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但社会认

可的已婚配偶享有性优先权。而两情相悦的案例，却多发生在双方都已成婚的情侣之间。出

现了这种情况，花腰傣也常常将其解释为“这俩人的‘亨’就是情侣”，他们两人相好是不可抗拒

的。当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男女不可婚配、由“亨”的意愿决定的龙凤胎必须结婚这两套信仰

体系发生冲突时（当然，这种情况是较为罕见的），花腰傣人就按照更为看重的规则行事。他们

并没有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也没有靠举行仪式来抚慰这种两难境地的“需求”（ｎｅｅｄ）。花

腰傣“龙凤胎结婚”的社会事实，由其更为看重的有关“亨”的文化信仰来决定。
特纳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月亮姑娘”仪式，也可以从认知论的视角出发，用“信仰理论”做出

解释：花腰傣的“亨／批”信 仰 中，认 为“批”能 够 与 人 沟 通，通 过 人 的 身 体 表 达 意 愿；又 认 为 召

“批”降临，能带来充足的“亨”，使庄稼丰产、寨子兴旺。为了丰产、兴旺，他们举行“月亮姑娘”
仪式。在仪式上，是一群灵的身份取代了一群人的身份。

综上所述，理解仪式，社会结构的视角有其局限性。“仪式”的定义，以及仪式的发生学原

理，需要作新的探讨。而“信仰理论”的解释范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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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蔡华：《人思之人》，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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